
陕西广电网络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关于拟提交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事项的审阅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以及《公

司章程》《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我们于 2022 年 4 月 15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对拟提交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

八次会议审议的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关联交易等事项形成如下审阅意见： 

一、关于续聘 2022 年度年审会计师事务所事项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自 2020 年度起为公司提供年度审

计服务，为公司出具了客观、公允的审计报告。我们认为，中审亚太具备执行证

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具有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续聘中审

亚太担任 2022 年度年审会计师事务所，能够满足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和内部

控制审计工作需要，有利于保证审计工作的延续性。我们同意公司续聘中审亚太

担任 2022 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年审会计师事务所，聘期一年。该事项还需

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审计费用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经理层与中审亚

太协商确定。 

二、关于预计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公司预计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基于业务发展和经营需要，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

产生负面影响。我们同意公司预计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该事项还需提

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子公司华通控股退出文化中国新媒体基金暨关联交易事项 

由于《文化中国》新媒体投资基金（陕西）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后未

完成基金备案，未开展实质运营，公司子公司陕西广电华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

各合伙人均未实缴出资，投资事项未达到预期的目的和效果，华通控股提出为防

控投资风险，拟通过份额转让方式退出该基金。我们认为，华通控股退出该基金

暨关联交易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华通控股退出文化

中国新媒体基金。该事项还需提交董事会审议。 

陕西广电网络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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